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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299         证券简称：天津宝恒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4 月 7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公司应出席会议董

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林子晨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议案内容：详见《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公告编号：2017-005 

2 
 

（二）审议通过《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三）审议通过《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四）审议通过《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202063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1,937.20 元，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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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579,153.17 元，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6

年度不对公司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六）审议通过《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鉴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

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在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其审

计职责，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

意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7 年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2017 年 4 月 17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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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7）第 202064 号《关于天津

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2016 年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0；其他关联资金往来中，关

联方天津市海斯特电机有限公司与公司正常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余

额为 428,923.06 元。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市海斯特电机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天津市海斯特电机有限公司向公司继续租赁办公楼、厂房、

宿舍（含水电费），预计 2017 年度租金为 18.5 万元，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2、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委托，委托或者受托销

售的费用，预计 2017 年度为 500 万元。 

天津市海斯特电机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董事林子晨、黄皖平所

控制的企业；公司董事闫荣庭为该公司股东。 

关联董事林子晨、黄皖平、闫荣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4 票，反对数为 0 票，弃权数为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董事会提议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16 年度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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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3、《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4、《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5、《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6、《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7、《关于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17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9、《关于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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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宝恒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7 日  


